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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新政”），更新了原国土资源部自 2014 年开始实施的《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原意见”）。与原意见相比，新政在总结了近
5 年来全国各地养老服务设施土地供应实践情况的基础上，为响应医养结合、
社区依托、鼓励社会资本等国务院政策目标，在土地利用政策方面做了进一
步明确和细化，是对原意见的一次重要升级。

细数新政的十六项内容，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供养老行业
内的专业人士参考：



拓宽了养老设施用地的范围

新政首先将养老设施用地分为机构服务设施用地和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前者包括敬老院、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等，后者包括养老服务中心、日
间照料中心等。相对于原意见中更强调养老服务设施仅限于指向医卫慈
善用地的局限性，新政鼓励各地区根据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趋势，因
地制宜地制定养老服务设施的用地规模、标准和布局，使得其他用途的
土地也有被纳入新政规制范围的可能性。

根据新政，供应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应当依据详细规划，对照《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确定的土地用途，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规
定来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等。养老服务设施与其他功能建筑兼容使
用同一宗土地的，根据主用途确定该宗地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年
期。虽然新政仍强调“敬老院、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等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一般应单独成宗供应，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 3 公顷以内”，并
且对以社会福利用地出让或出租的养老设施服务用地设定了定价机制上
的保障，以体现新政强调社会福利用地“保基本”的特征，但从立法口
径上的调整我们仍可观察到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各地政府在实际操
作中可不拘泥于只出让单一用途土地的可能性。结合近年来各地“捆绑式”
出让养老设施用地的成功经验，以及政府鼓励投资、对养老服务机构监
管简政放权的趋势，多元化、多渠道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和土地供应措
施将是今后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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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设施用地的供应渠道更丰富

新政除了进一步强化“依法保障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用地”、“对单独成
宗供应的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应当以租赁、先租后让、出让方式供应，
鼓励优先以租赁、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等原有政策外，首次明确了同一宗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情况下，可按照协议方式出让（租赁），
这将能有效避免竞价流程导致的高地价；并且新政还规定，以出让方式供应
的社会福利用地，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其所在同级别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
的 70% 确定；基准地价尚未覆盖的地区，出让底价不得低于当地土地取得、
土地开发客观费用与相关税费之和；以租赁方式供应的社会福利用地，由当
地人民政府制定最低租金标准，并在土地租赁合同中明确租金调整的时间间
隔和调整方式；以租赁方式供应的，租赁年限不得超过 20 年。这些供应方式
的实施，都将对控制地价产生积极的作用。

而在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的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新政要求
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并提出了“对不符合规划条件、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的，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不予通过规划核实”的监管措施。此举将引导更多的新建社区养老设施落成。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务院“5 号文”）的
精神，如何加强“有效利用”的监管，实现社区养老的依托作用，将是各地
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纵观国务院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到的“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整
合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委托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无偿
或低偿交由专业化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团队运营”的政策导向，此次自
然资源部在落实社区服务设施规划和建设上的制度保障，对于推动养老服务
向专业化发展可谓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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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受社会资本广泛关注的方面是如何盘活利用存量房屋土地资源，即
利用商业、办公、工业、仓储存量房屋以及社区用房等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的土地政策，新政延续了“所使用存量房屋在符合详细规划且不改变用地主
体的条件下，可在五年内实行继续按土地原用途和权利类型适用过渡期政策”，
同时明确了过渡期满及涉及转让需办理改变用地主体手续的，新用地主体为
非营利性的，原划拨土地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新用地主体为营利性的，
可以按新用途、新权利类型、市场价格，以协议方式办理的途径，为保障养
老设施长期运营提供了政策指引。值得关注的是，各地政府也经常会出台一
些配套规定。例如，上海在 2019 年 3 月颁布了《促进和规范利用存量资源
加大养老服务设施供给的工作指引》，要求对于利用存量工业、仓储用房兴

办养老服务设施，原则上采取城市更新的路径实施。

此外，新政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往往缺乏规划和经营养老服务设施的必要资金和能力，新政允许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共同举办
养老服务设施。结合 2019 年 8 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允许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的规定，新政明确：对于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依
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养老服务机
构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适度谨慎的监管口径

新政除了在（1）单独成宗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应当整宗登记，不得分割登记；
（2）详细规划确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未经履行法定修改程序不得随意改
变土地用途；以及（3）养老服务机构用地情况应当纳入土地市场信用体系，
实施守信激励、失信惩戒这三方面提出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监管措施外，并
未沿袭原意见中关于房屋建筑面积大小、租赁期限长短等细节上的严格管理
方式，而是将更多的空间留给养老设施设计规范、行业服务标准以及养老机
构事中事后监管举措的进一步出台和完善。

值得关注的是，新政也积极响应了国务院 5 号文中关于推动解决养老服务机

构融资难的要求，规定了营利性养老机构以有偿取得的土地、设施等资产进
行抵押、商业银行向产权明晰的民办养老机构发放资产（设施）抵押贷款办
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整合闲置设施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需要办理不动产登
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积极予以办理。

新政的有效期为五年，我们相信这五年将是中国养老行业高速发展的又一个
五年。随着各部委进一步落实国务院 5 号文工作的推进，养老服务业在提升
服务质量、加大人才培养、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供给结构和强化监管自律等
方面将取得全面的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些领域的最新立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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